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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020 年 6 月 3 日，古先生携大型宠物

犬散步时，与同样带大型宠物犬相向而
来的高先生相遇。虽然两人因为不相识
没有打招呼更没有停留，但两条宠物犬
却挣脱牵引绳撕咬起来。古先生见自己
的宠物犬处于劣势，遂上前将两条犬分
开。期间，高先生的宠物犬将古先生咬

伤。面对古先生的赔偿请求，高先生以
自己没有过错为由拒绝。

说法
高先生和古先生应当分担损失。《侵

权责任法》第 78条的“但书”中指出，“能够
证明损害是被侵权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
造成的”，侵权人“可以不承担责任或者减

轻责任”。即受害人过错是法定的免责事
由。与之对应，古先生虽然不希望自己受
到伤害，但其作为有着饲养大型犬经验的
人，应当预见在未采取任何安全措施的情
况下，直接将两条正在撕咬的大型犬拉开
的危险性，却没有注意基本的防患，无疑
对自身受到伤害存在重大过失，即应当分
担高先生的侵权责任。 颜梅生

饲养宠物
你应当了解这些法律知识

宠物伤人，铲屎官难辞其咎111

因为需要给饲养的猫、狗等宠物清理便便，宠物饲养者们得到

了一个网络流行名词“铲屎官”。其实，铲屎官不仅要了解怎样饲

养好宠物，也应当了解相应的法律知识。

案例
2020 年 4 月 9 日清晨，李先生在公园

遛宠物狗时，一边接打电话，一边任由宠
物狗奔跑、玩耍。期间，正在晨跑的刘女
士被突然冒出的宠物狗撞倒受伤，不仅
花费 4 万余元医疗费用，还落下十级伤
残。而面对刘女士索要赔偿，李先生却
一口拒绝。

说法
李先生难辞其咎。《侵权责任法》第

78 条（《民法典》第 1245 条）规定：“饲养的
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
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即基于动物
的饲养人、管理人对动物负有管束的义
务，决定了饲养动物致人损害是一种特
殊侵权责任，只要饲养人或管理人未尽

到管理职责，使动物脱离必要的控制和
支配，造成他人人身或者财产损害的，饲
养人或管理人就必须承担相应的赔偿责
任。与之对应，李先生作为宠物狗的所有
人，对宠物狗置之不管，任由其奔跑、玩
耍，客观上已经造成刘女士身体权、健康
权受损害，且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自
然必须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宠物寄养，管理人必须赔偿222

宠物互殴，按过错分担责任333

案例
因需要外出旅游，黄女士于 2020 年 4

月 30 日将自己饲养的一条宠物犬寄养在
一家宠物服务公司，双方约定寄养时间
为 3 天，黄女士支付的寄养费包括住宿、
基本健康检查、房舍清理、每天安排户外
活动等。两天后，公司工作人员带宠物
犬外出散步时，因牵引绳未扣好，导致宠

物犬突然将散步的陈先生扑倒。事后，
陈先生曾要求赔偿医疗费用等，而黄女
士与公司就赔偿责任的承担各执一词。

说法
公司必须承担赔偿责任。公司接受黄

女士的寄养请求后，已经成为宠物犬的管
理人。而管理人的核心义务有二：因其地

位、专业知识、管理能力并由于委托人的信
赖而负有高度注意义务，即勤勉义务；管理
人不得有损害委托人和其他利害关系人利
益的行为，不得将自己或与自己有关联的
人的利益置于委托人利益和其他利害关系
人利益之上，即忠实义务。公司虽然安排了
工作人员带宠物犬外出散步，但却没有扣
好牵引绳，无疑是对自身勤勉义务的违反。

核心
阅读

编辑同志：
李某开了一家超市，虽有店名但却

一直没有办理工商注册登记、领取营业
执照。三个月前，正在超市上班的我，
因货架突然倒塌而受伤，不仅花去 7 万
余元医疗费用，还落下 9 级伤残。而李
某以其属无证经营，与我之间不属于劳
动关系为由，拒绝承担工伤赔偿责任。
请问：李某的理由成立吗？

读者 王芳芳

王芳芳读者：
李某的理由不能成立，即其应当承

担工伤赔偿责任。
一方面，李某属于非法用工。根据

《劳动合同法》第 2 条规定，用人单位是
指我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
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而办理营业执照
是取得用人单位资格的法定条件。未办
理营业执照、营业执照被吊销、营业执
照期满仍继续经营都属于非法经营。李
某没有进行工商注册登记并获取营业
执照而经营超市，无疑当属其列。另一
方面，你与李某之间属于拟制劳动关
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
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
4 条规定，“劳动者与未办理营业执照、
营业执照被吊销或者营业期限届满仍
继续经营的用人单位发生争议的，应当
将 用 人 单 位 或 者 其 出 资 人 列 为 当 事
人。”即非法用工单位与劳动者之间发
生用工争议的，参照一般劳动关系处
理。你与李某也不例外。再一方面，李某
难辞其咎。《劳动合同法》第 93 条规定：

“对不具备合法经营资格的用人单位的
违法犯罪行为，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劳
动者已经付出劳动的，该单位或者其出
资人应当依照本法有关规定向劳动者
支付劳动报酬、经济补偿、赔偿金；给劳
动者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根据《工伤保险
条例》第 66 条第 1 款的授权，制定的《非
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一次性赔偿办法》
第 2 条、第 3 条也指出，非法用工单位对
伤亡人员，必须“给予一次性赔偿”，一
次性赔偿包括受到事故伤害职工在治
疗期间的费用和一次性赔偿金。在劳动
能力鉴定之前进行治疗期间的生活费
按照统筹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
标准确定，医疗费、护理费、住院期间的
伙食补助费以及所需的交通费等费用
按照《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标准和范
围确定，并全部由非法用工单位支付。
九级伤残的一次性赔偿金为赔偿基数
的 2 倍，赔偿基数为非法用工单位所在
工伤保险统筹地区上年度职工年平均
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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